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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首华燃气 

股票代码：300483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和鑫座 B 栋 1 单元 9 层

90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号阳光新城商住楼商铺

14号 

 

权益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变动至 5% 

 

签署日期：2024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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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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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首华燃气、上市公

司、公司 
指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科坚 指 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嘉泽创投 指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自 2023 年 8 月 12 日至今，因公司可转债转股以及西藏科坚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减持，导致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减少至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总股本的 5%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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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和鑫座 B 栋 1 单元 9 层

901号 

法定代表人：丁晶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5MA6T4E194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重组并购；会议及展览服务；民族手工艺产

品的加工及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7-11-16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西藏济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号阳光新城商住楼商铺

14号 

法定代表人：姚冉华 

注册资本：76,656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585790879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

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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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

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创业投资

管理、创业投资咨询（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

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经

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业务）；市场营销策

划；民族手工艺产品的加工及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经营该项目）。 

经营期限：2012-12-19至 2032-12-18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曹飞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西藏科坚、嘉泽创投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曹龙祥先生，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截至目前，西藏科坚与嘉泽创投的股权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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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

职情况 

丁晶 男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中国 泰兴 否 否 

王田祥 男 监事 中国 西安 否 否 

（二）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

职情况 

姚冉华 男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中国 泰兴 否 否 

王田祥 男 监事 中国 西安 否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西藏科坚、嘉泽创投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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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信息披露义务

人因自身经营发展需求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主动减持公司股份原

因导致西藏科坚持股比例减少至 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西藏科坚计划自 2024 年 4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2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下同）的 1%，即不超过 2,645,751 股；自 2024 年 3 月 18 日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即不超过 5,291,503 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市

场情况及自身需求等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次减持计划，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已披露的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

少其在首华燃气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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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西藏科坚持有首华燃气 18,410,240股，约占首华燃气当时

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 6.9588%，占首华燃气当时总股本（未

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 6.8557%；嘉泽创投持有首华燃气 13,997,101 股，

约占首华燃气当时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 5.2907%，占首华燃

气当时总股本（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 5.2123%；两者共计持有首华燃

气 32,407,341 股，约占首华燃气当时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

12.2495%，占首华燃气当时总股本（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 12.0681%。 

自前次权益变动披露至今，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以及西藏科坚减持股

份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西藏科坚股份变动至 5.00%。具体变动如下： 

（一）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减持均

价（元/

股） 

股数变动 

（股） 

变动比例

（剔除回

购股份）

（%） 

变动比例

（未剔除

回购股

份）

（%） 

西藏

科坚 

可 转 债 转

股 导 致 被

动稀释 

2023年 8月 12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 
/ 0 -0.0004 -0.0004 

大 宗 交 易

减持 

2023年 8月 12日至

2024年 5月 7日 
8.63 -2,185,000 -0.8259 -0.8136 

集 中 竞 价

减持 

2023年 8月 12日至

2024年 6月 6日 
12.88 -2,797,600 -1.0574 -1.0417 

合计 — — — -4,982,600 -1.8836 -1.8557 

注：1、上表中“变动比例（剔除回购股份）”是以 2023 年 7 月 4 日发布的《2023 年

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中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

户中股份后股份数量 264,559,982股，2024年 4月 2日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中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股份数量

264,575,222股为计算基数。 

2、上表中“变动比例（未剔除回购股份）”是以 2023 年 7 月 4 日发布的《2023 年第

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中总股本 268,537,482 股，

2024年 4月 2日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0）中总股本 268,552,722股为计算基数。 

3、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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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减持均

价（元/

股） 

股数变动 

（股） 

变动比例

（剔除回

购股份）

（%） 

变动比例

（未剔除

回购股

份）

（%） 

嘉泽

创投 

可转债转股

导致被动稀

释 

2023年 8月 12日

至 2024年 3月 31

日 

/ 0 -0.0003 -0.0003 

合计 — — — 0 -0.0003 -0.0003 

注：1、上表中“变动比例（剔除回购股份）”是以 2023 年 7 月 4 日发布的《2023 年

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中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

户中股份后股份数量 264,559,982股，2024年 4月 2日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中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股份数量

264,575,222股为计算基数。 

2、上表中“变动比例（未剔除回购股份）”是以 2023 年 7 月 4 日发布的《2023 年第

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中总股本 268,537,482 股，

2024年 4月 2日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0）中总股本 268,552,722股为计算基数。 

3、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变动的总体情况 

股东

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剔除回

购股份）

（%） 

持股比例

（未剔除

回购股

份）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剔除回

购股份）

（%） 

持股比例

（未剔除

回购股

份）

（%） 

西藏

科坚 
18,410,240 6.9588 6.8557 13,427,640 5.0752 5.0000 

嘉泽

创投 
13,997,101 5.2907 5.2123 13,997,101 5.2904 5.2120 

合计 32,407,341 12.2495 12.0681 27,424,741 10.3656 10.2121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剔除回购股份）是以 2023年 7月 4日发布的《2023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中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后股份数量 264,559,982 股为计算基数，持股比例（未剔除回购股份）是以总股

本 268,537,482股为计算基数。 

2、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剔除回购股份）是以 2024 年 4 月 2 日发布的《2024 年

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中总股本剔除目前回购专

用账户中股份后股份数量 264,575,222股为计算基数，持股比例（未剔除回购股份）是以总

股本 268,552,722股为计算基数。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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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股份权利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

任何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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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西藏科坚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6个月内未有买入首华燃气股票的情况，在

前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卖出首华燃气股票的

情况请参考本报告书第四节内容。 

西藏嘉泽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首华燃气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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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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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15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作出如下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签章）：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签章）：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4年 6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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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上海 

股票简称 首华燃气 股票代码 300483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一） 

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人和鑫座 B

栋 1单元 9层 90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二）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

新城商住楼商铺 14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其他□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西藏科坚、嘉泽

创投互为一致行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A）股 

持股数量：32,407,341股 

持股比例（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12.2495% 

持股比例（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12.0681%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A）股 

变动数量：4,982,600股 

变动比例（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1.8839% 

变动比例（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1.8560% 

持股数量：27,424,741股 

持股比例（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10.3656% 

持股比例（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10.2121% 

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3年 8月 12日至 2024年 6月 6日 

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被动稀释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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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其在首华燃气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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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签章）：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签章）：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4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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